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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作業注意事項
	1. 田野調查課程固定於下學期開課，但學生可依個人需求選擇在上學期、暑假或下學期進行田野調查。所以承辦人必須注意學校加退選時間和成績繳交截止時間，送交修課學生名單和提醒指導老師打成績，以免損害師生權益。
2. 進行田野調查期間，指導老師與學生之間務必密切聯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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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 附件4-1：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田野調查課程計畫書
2. 附件4-2：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田野調查課程田野調查記錄表
3. 附件4-3：人權碩士學位學程田野調查課程教師評量表

	製表人：陳柔潔
	繪圖時間：99.09.14 第二版


_1345990295.unknown

